
 

武汉市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夏市监罚告〔2026〕1号

武汉市江夏区祥瑞装运队：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照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案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根据《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清理工作相关要求的通知》（武市监〔2022〕75 号）文件要求，本局对连续两个及以上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企业开展清理工作。2025年8月1日，本局通过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公告》，督促对清理中发现的当事人等109户企业30日内到相关部门办理补报年度报告、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手续，该提示性公告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仍然未履行法定义务。本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1月20日对当事人登记住所进行了检查，查找不到该企业，通过当事人预留的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2025年11月21日，本局予以立案，案件现已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于2003年11月11日登记成立，2015年-2025年连续11年未申报年报被列异名录，2019年9月3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公示义务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2025年11月20日，本局执法人员再次对你单位住所进行检查，在武汉东湖高新开发区庙山小区内没有发现你单位。多次拨打注册登记时你单位留下的电话13871127955无人接听，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负责人。2025年9月3日，江夏区税务局出具《连续两年以上未年报企业名单》中，显示你单位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该规定，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应当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鉴于本局已通过多渠道联系你单位，但无法取得联系，本局认定你单位的情况属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管过错以及公平公正要求的方面，你单位上述违法行为无减轻或者从轻处罚的情形。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喻 刚、王晶晶     联系电话：13072702999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金龙大街5号


武汉市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29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